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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 

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2019 年财政下达市生态宜居美丽乡

村建设专项资金超 3 亿元，专项用于（1）“三清三拆三整治”、

市级乡村振兴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创建、美丽乡村示范创建等工作；

（2）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建设、生活垃圾分类减量；（3）

宜居城镇建设、宜居村庄建设；（4）国家级湿地公园（试点）建

设、古树公园建设补助、乡村振兴绿化示范村补助、耕地保护经

济补偿；（5）乡镇森林消防物资购置；（6）生态示范村创建；（7）

农村公路建设（通 200 人以上自然村公路路面硬化、砂土路和等

外路改造）、农村公路养护、农村公路危桥改造、重点县乡公路

建设；（8）水利工程前期工作；（9）全民助残健身体育示范点建

设；（10）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完善提升、各市（区）图书馆、

文化馆总分馆建设、“醉美江门 100 村”建设工程乡村旅游示范

镇、扶持乡村红色旅游项目建设、乡村旅游新业态旅游民宿、创

建省旅游风情小镇工作；（11）农村敬老院改造升级；（12）江门

市农产品产销对接流通体系工程建设、江门市新农村现代流通服

务网络工程建设。  

     二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

经综合评价，2019 年度江门市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专项

资金绩效评价得分为 85 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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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结果表明，2019 年度江门市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专

项资金实施效果较好，基本达到预期目标。主要体现在： 

（一）多数项目进展顺利，基本上完成预定绩效目标。一是

“三清理、三拆除、三整治”环境整治任务进展顺利，截止 2019

年底，1108 个行政村 10905 条自然村已经完成环境整治任务，

完成率 100%；二是在农村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，实现村委会

通自然村村道路面硬化自然村 10746 条，完成率 98.54%；实现

村内道路硬化自然村 10266 条，完成率 94.14%。三是在农村集

中供水方面，实现集中供水自然村 10654 条，完成率 97.70%。  

（二）农村公路建设效果显著，极大方便村民出行。2019

年江门市建设农村公路 264.33 公里，农村公路养护里程 3637.1

公里，农村公路建设取得显著效果，极大地方便村民出行。 

（三）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，社会效益较为显著。一是绝

大多数农村村内干净整洁卫生，农村乱扔垃圾，脏乱差的现象得

到明显改观；二是江门市有 7119 个自然村建设小公园、文化活

动场所，增加村民娱乐休闲的空间；三是在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

设过程中，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，增强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拥护

支持，同时增进党员干部与村民互动，使得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

更加融洽；四是村民满意度较高，村民对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

总体满意度达到 88.89%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评价结果也发现，市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存在如下问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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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前期调研工作不扎实，项目内容缺乏针对性。项目在

江门市市级、各市（区）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方案制定，

以及实施过程中，没有对农村环境状况、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调

研摸底，没有形成调研报告，也没有征求专家意见，导致在实施

过程中，建设重点内容不突出。 

（二）任务清单不够具体，执行约束力不强。根据江门市财

政局的要求，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奖补专项资金下达后，市直

行业主管部门应将任务清单分解下达给各市（区）和项目承担单

位。从提交资料看，部分市直行业主管部门，如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等，没有下达具体任务清单的文件。另外，部分市

直行业主管部门下达任务清单，但任务清单不够具体，例如，在

江门市水利局下达的任务清单中，只是规定完成水利工程前期工

作，而对于每个水利工程，应分别具体完成哪些前期工作，没有

明确列出来。任务清单不够具体，具体任务不够明确，将导致项

目执行缺乏约束力。 

（三）管理制度不完善，管理过程有待改进。一方面，资金

管理制度不够完善，江门市没有制定统一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

奖补资金管理办法；市（区）主要偏重制定“三清理”“三拆除”

“三整治”资金使用办法，对其他方面资金使用没有制定管理办

法；市（区）制定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只是针对县本级专项资金

的管理，没有针对江门市市级资金管理。另一方面，项目管理制

度不够健全，虽然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方案、“三清理”“三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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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”“三整治”工作方案比较完善，但是其他部门单位没有制定

相应的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。生态宜居美丽

乡村建设实施过程存在不够规范之处有四方面，一是合同签订不

够规范，劳务协议、合同的支付标准不清楚；二是发放酬劳签领

表不规范，只有签名没有联系方式等信息；三是实施过程涉及的

数据记录、台账记录不完善；四是“三清理”“三拆除”“三整治”

多数工作和任务已经在 2018 年完成，2019 年才办理资金支付，

支付滞后。 

（四）检查和验收工作力度不足，项目质量有待提升。根据

《江门市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

总体方案》《江门市开展“三清理”“三拆除”“三整治”农村环

境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，对于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情

况，应开展监督检查，并组织验收。但是，截止 2019 年底，江

门市、各市（区）没有开展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性效果验

收工作。 

四、建议和改进措施 

为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绩效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通过评

价和分析，第三方提出如下建议： 

（一）开展前期调研工作，建设内容应有针对性。前期调研

是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，各市（区）应制定本地

区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调研工作方案。前期调研工作既要逐

级进行，也要分行业开展。不同市（区）、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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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有针对性的建设项目和建设内容，避免撒胡椒粉式的建设思

路，从而提高补助资金投放的精准性，提高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

设效果。 

（二）任务清单应具体明确，提高执行约束力。任务清单是

各市（区）、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开展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工作

的依据和对照，任务清单应逐级下达。一方面，涉及生态宜居美

丽乡村建设工作的农业农村部门等 12 个行业主管部门都要下达

本领域的任务清单；另一方面，任务清单应具体明确，为项目实

施单位提供明确指引，从而提高项目执行的约束力。 

（三）完善管理规章制度，规范项目实施过程。一方面，完

善资金管理制度。江门市应制定统一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奖补

资金管理办法。另一方面，完善项目管理制度。城管部门、住建

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、生态环境部门、交通运输部门、水利部门

等部门应制定本领域的项目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。 

（四）加大检查和验收工作力度，保障项目建设质量。江门

市以及各市（区）、镇（街）应进一步加强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

设检查和验收工作力度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，进一步健全检查监

督工作机制、验收工作机制，成立检查监督工作小组、验收工作

小组，对于检查监督工作，应明确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（随机抽

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）、检查频次、检查结果公示、问题整改等；

对于验收工作，应明确验收内容、验收标准、验收方式、验收时

间、结果公示等。除了江门市建立检查和验收工作机制外，各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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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）、镇（街）都要健全检查和验收工作机制，下一级检查监

督情况应及时向上一级报告，使得上一级部门及时掌握下一级生

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情况和问题。 

 

 


